关于拟定《公布大余县青苗和地上附着物

补偿标准》的起草说明

进一步完善大余县征地补偿机制，提高征地管理工作透明度、保障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，根据《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》（赣府字〔2023〕23号）、《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调整工作的通知》（赣自然资函〔2022〕144号）要求，我局开展了大余县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制定工作，结合我县实际起草了《公布大余县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在征求各乡镇和县直有关单位意见后，进行了修改和完善，并按县司法局意见开展了风险评估，初步拟定了目前的《公布大余县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》。
一、起草背景
1、原补偿政策基本情况

《大余县集体土地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法》于2011年8月21日公布实施，保障了征地过程中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确定的科学性、合理性，为政府征地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2、本轮补偿标准调整背景

根据《江西省征收土地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四条规定，地上附着物、青苗补偿标准至少每三年调整或者重新公布一次。大余县补偿现行补偿标准于2011年8月21日开始实施，截止到2022年12月31日已超过三年的有效期，根据省自然资源厅工作安排，并经大余县人民政府批准，大余县自然资源局启动了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调整工作。
二、主要依据和起草过程

《公布大余县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》是根据我县组织编制的《大余县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调整成果报告》，经过组织单位听证及征求意见修改后拟稿。稿件拟定后征求了各乡镇、县城市社区管委会、县司法局、县发改委、县财政局等21家部门和单位意见，共收到。征求意见后，县自然资源局又按照有关要求，组织了相关单位召开了风险评估会议，开展了风险预测和评估，避免了不可控的风险。

三、基本情况

经过部门走访及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式，完成基础资料的收集；将收集到电子（纸质）调查表格进行汇总，并对纸质表格进行电子化处理，查询调查项缺失情况，将表格填写不符合要求的表格打回重新填写上报，开展数据整理；以调查数据为基础，并结合同等乡镇间的对比情况，审核数据的合理性；根据大余县现行的补偿标准，建立了大余县附着物、青苗的补偿标准体系。

1、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

经测算，本次调整框架结构房屋补偿标准较现行补偿标准理论增幅为12.16%，框架结构一类房屋（门、窗齐全，内、外墙均已粉刷）补偿标准为1097元/m2,二类房屋（门、窗齐全，但内、外墙均无粉刷或内墙粉刷外墙没有粉刷）补偿标准为1007元/m2,三类房屋（房屋已封顶，但无门、窗，内、外墙均无粉刷）补偿标准为917元/m2 ；砖混结构房屋补偿标准较现行补偿标准理论增幅为14.63%，砖混结构一类房屋补偿标准为791元/m2，二类房屋补偿标准为734元/m2，三类房屋补偿标准为688元/m2；砖木结构房屋补偿标准较现行补偿标准理论增幅为14.85%，砖木结构房屋补偿标准为604元/m2；土木结构房屋补偿标准较现行补偿标准理论增幅为18.32%，土木结构房屋补偿标准为491元/m2；内部设施及装修项目补偿标准较现行补偿标准理论增幅为16.80%；室外铺地补偿标准较现行补偿标准理论增幅为14.02%，室外铺地A级补偿标准为182元/m2,B级补偿标准为114元/m2,C级补偿标准为57元/m2,D级补偿标准为23元/m2；室外铺地房屋理论增幅为15.41%；坟墓补偿标准较现行补偿标准理论增幅为36.10%。

2、林木类种植物补偿标准
一般树木中胸径≥20cm现行补偿标准为20元/株，经测算，本次调整后补偿标准为22元/株，理论增长幅度为10.00%。

3、鱼塘补偿标准

精养鱼塘的搬迁费主要包含鱼苗打捞费以及鱼塘设备的搬迁费，经测算补偿标准为3240/亩，一般鱼塘补偿标准为2430元/亩，散养鱼塘补偿标准为1620元/亩，

4、青苗类补偿标准

青苗是指处于生命、发育、生长的最初或相对较早阶段的没有成熟的农作物，主要包括粮食作物、经济作物和蔬菜瓜果类等作物。通过近三年平均作物单产乘以基准日价格制定，补偿标准为水田1250元/亩，旱地1330元/亩。

